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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学术论文】

清代诉讼文书中的稿票考释
———以浙南诉讼文书为例

于　帅

摘　要：在清代地方诉讼过程中，衙役时常 会 下 乡 传 唤 拘 提、调 查 取 证 以 及 饬 令 遵

谕，需当场出示由州县长官签发的差票，但各地遗存诉讼 档 案 实 则 多 为 稿 票。本 文 试 以

“晚清龙泉司法档案”为中心，结 合 中 国 契 约 文 书 博 物 馆 所 藏 的 浙 南 地 区 诉 讼 档 案，从

稿 票 的 形 制、类 型 入 手，对 其 稿 内 用 印、栏 章 和 旁 注 进 行 考 证，并 重 点 分 析 传 讯 类 稿

票，指 出 清 代 稿 票 具 有 私 密 性 与 可 修 性，同 时 强 调 地 方 档 案 中 “过 程 文 献”的 重

要 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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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清代差票，目前研 究 颇 丰：胡 元 德 曾 以 文 本 学 的 方 式 对 票 的 流 变 进 行 过 讨 论；阿 风 以 由

“牌”到 “票”的转变为线索，勾勒出明清诉讼文书中信牌 （票）的大致演变过程；吴铮强则认为

清代差票制度是对元代信牌制度的背离，也是制度设计向实际运作机制的回归。具体到各地方档案

而言，在对冕宁县档案中差票进行处理后，李艳君重点探析了地方政府避免差役持票勒索的相应措

施，如谨慎佥差、明确惩罚、限定时日、及时缴票等；日本学者滋贺秀三等利用 《淡新档案》中保

存的差票，对其种类、形制及其尾部的栏章作了详细考订；通过对 《南部档案》的分析，吴佩林不

仅从避讳、署衔、抬头、画行和用印方面对其格式作了相应解读，同时结合具体文献内容，揭示出

更多差役的面向；金生杨则将差票与易混淆的签这一文种作了对比研究，发现在被唤人员名单这一

栏中，两者差异较大；吴铮强则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依据，从 “差票”到 “传票”，梳理了清代至民

国时期民事传讯制度的演变，探讨了现代民事传讯制度确立的过程，以及转型期传讯制度对诉讼过

程可能产生的影响。① 既有整理对差票形式的命名依据何在，是否准确？较于正本信票，为何衙门

档案里保存下来了大量的原始稿票？正本信票与副本稿票书写内容是否一致？稿票自身的独特性在

哪里？对这些问题的探讨，不仅有助于深化档案文书学的研究，也可管窥清代地方衙门内部的法律

运作。

清代诉讼文书中的稿票考释

① 具体参见：胡元德 《古代公文文体流变述论》，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０５年；阿风 《明清徽 州 诉 讼 文 书 研 究》，上 海 古 籍 出

版社２０１６年版；吴铮强 《信牌、差票制度研究》，《文史》２０１４年第２期；李艳君 《从冕宁县档案看清代民事诉讼制度》，中国

政法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０８年；（日）滋贺秀三 《诉讼案件所再现的文书类型———以 “淡新档案”为中心》，《松辽学刊》２００１年第

２期；吴佩林 《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考察》，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；金生杨 《差票与签、存查的对比分析———以 〈清代

南部县衙档案〉为例》，《西华师范大学学报》２０１７年第５期；吴铮强 《近代中国基层民事传讯制度的演变———以龙泉司法档案

为例》，《文史》２０１９年第１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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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副本文书的 “稿票”，实则是差票的一种类型。故而，在展开对稿票的论述之前，很有必

要对清代差票的定义、分类及形成作一简要梳理。然后以 《龙泉司法档案选编》中的清代稿票为基

础材料，并结合 《惊天雷》案等浙南诉讼文书，以稿票的用印、形制为例，并具体以传讯类稿票为

实证，对清代稿票文本作一考释。①

一　差票的定义、分类与形成

何谓差票？吴铮强认为，差票是一种特殊的信牌，是在明清时期逐渐发展、分化而来的一种基

层官府 “差人”的专门化信牌。滋贺秀三则将其统称作 “指令书原稿”，是清朝官府向属下发布命

令的一类下行凭证文书，主要以票、单和签三种形式存在。差票用途主要集中在传集原被告到堂、

催稽公事及拘捉人犯、调取案卷官物、遣差勘查案情等，一般被称为 “信票”“信牌”，在徽州地区

也常被称作 “正堂票”“正堂牌”。②

差票的分类可简要归纳为两种：（１）按票的实际功能分类，滋贺秀三认为执票差役的出场，实

际标志着官府正式开始介入民事纠纷，并按长官具体的指令把差票分为调查票、取证票、督责票、

调解票、遏暴票、查封票、传讯票及逮捕票八种。③ 由滋贺的分类，我们可得出差票的具体作用主

要有传唤拘提、调查取证、饬令遵谕等。需要强调的是，传讯工作往往一次很难完成，逮捕票通常

写有 “查缉”“锁带赴县”等字句，比较少见，类似签票。④ （２）按票的存在形式分类，目前各地留

存下来的清代差票有很多，按其存在形式可分为信票 （正本）、稿票 （稿本）与抄票 （抄本）。稿票

是由书吏制作的县行文书，而信票则是差役下乡的执票文书，分别是差票在不同案审时期的呈现形

式。此外，各处案卷中还有许多抄票的存在，即差票的抄本。

一般来说，书吏起草，师爷点改，长官画行，而成稿票，继而由相关书吏将正式行文誊抄于信

票之上，一件差票就此而成。那么，呈稿书吏最初是据何而叙成稿的？据 《清稗类钞》记载：

呈词批准，方挂批……挂 批 后，方 叙 票 稿，分 别 送 刑 名、钱 谷 两 幕 友 核 阅，阅 后 送 签 押

……初三日之案，初八日批准，十一日出票，已甚速矣。⑤

故而笔者认为，差票的完整成稿流程应为：县批———稿票———信票。一件差票的内容主要由署

衔、事由、案情、指令和结束语组成。除指令外，其它部分均为套话，依照两造呈状简写誊抄即可。

很明显，长官指令才是差票的核心内容所在。县令批语和稿票指令的内容对比如下页表１。

对比表格之中的前后划线内容，会发现后者稿票中指令内容几乎是对前几日相应县令批语的扩

展与完善，基本意思保持不变。也就是说，呈稿书吏在叙稿时是以当事人呈状中的县令批语为主要

依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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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按，本文龙泉地区的诉讼文书主要参考包伟民等编 《龙泉司法档案选编·第一辑·晚清时期》，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版；《惊天雷》

全称 《惊天雷———清乾隆年间松阳县主佃互争垦地案》，总计１３９件，藏于浙江师范大学中国契约文书博物馆。龙泉档案２８个

案件中，留存有清代差票的只有２０个，其中信票２张、稿票６９张；《惊天雷》中共有信票１张，稿票９张。

参见：吴铮强 《信牌、差票制度研究》，《文史》２０１４年第２期；（日）滋贺秀三 《诉讼案件所再现的文书类型———以 “淡新档

案”为中心》，《松辽学刊》２００１年第２期；阿风 《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研究》，第７０页；吴佩林 《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

考察》，第２３５页。
（日）滋贺秀三：《清代州县衙门诉讼的若干研究 心 得》，刘 俊 文 主 编：《日 本 学 者 研 究 中 国 史 论 著 选 译》第８卷 《法 律 制 度》，

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，第５２９—５３３页。

按，所谓签票：“竹签不宜轻出……遇有紧急人犯，方用签唤，名曰信签”，见 （清）潘杓灿：《未信编》卷３ 《刑名上·拘提》，
《官箴书集成》第３册，黄山书社１９９７年版，第７８页。
（清）徐珂：《清稗类钞》第１１册 《狱讼类·呈批出票之日期》，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版，第８７６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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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　县批与稿票局部内容对比表

县　　批 稿　　票

乾隆二十年七月 二 十 五 日，王 朋 光 等 佃 户 为 违 禁 纠

党，预计抢割等事上呈县衙，呈 后 县 批：“仰 该 役 立

押，将收获 之 谷 存 贮 公 所，饬 取 地 保 收 管 送 案，候

本县示期亲诣勘讯，如敢争割，先带重究。”

随后，在 乾 隆 二 十 年 七 月 二 十 九 日 的 现 存 票 稿 中 记 载：

“仰原役卢升立押……俟 谷 黄 熟 公 同 具 禀，三 面 收 割，量

明数目，存贮公所，仍候本县示期亲诣勘断给领，如敢抗

违抢割，立拿重究。”

（六月十三日） “杨 灶 玉 买 江 姓 之 业 起 屋，自 必 先 立

界址，而后 兴 作，何 至 藉 毗 凑 占 尔 家 厕 内 余 地？ 所

控是否属 实，候 饬 该 地 保 秉 公 查 理 禀 报 核 夺。” （页

５）

（同治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）“为此仰役协捕，即饬该地保

汪明富速将王启慎所控杨灶玉前情，是否属实，秉公查理

明白，限三日内据实赴县禀复，以凭核夺。”（页６）

　　＊本表两案分别来源于 《惊天雷》和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中的 《同治十二年与杨灶玉角讼词稿存底》。

从差票的分类来看，稿票属于书吏制作的县行文书；从差票的形成来看，稿票则是差票成形前

的中间文书。换 言 之，相 较 于 信 票 这 种 最 终 的 “结 果 文 书”，稿 票 实 则 充 当 了 诉 讼 中 的 “过 程 文

书”。书吏、师爷、县官等群体在原稿之上所作出的任何删减增改，均会呈现在 “尚未完成”的稿

票之中，即诉讼的有效信息会在稿票中展现得更加充分而原始。对稿票的相关考释，无疑是研究地

方诉讼档案的有效途径。由于各地政令不一，信票的形制通常不尽相同，且区别明显；同时由于信

票当堂缴销的特殊存在形式，导致其存世量极少。这些因素都导致了用差票正本来做统一研究欠缺

可操作性。现存各地的差票，实则大多是以差票的草稿形式存留下来的，而非正本，① 但其票内的

基本书写格式及内容大致与差票正本 （信票）无异。

二　稿票用印及其形制

差票的稿本是由衙门书吏起草，经刑名幕友点改、长官画 “行”后的定稿。稿票较正式信票形

制偏小，如 《惊天雷》一案中的信票高４４厘米，宽２８厘米，稿票则高２５厘米，宽不定。一般说

来，稿票为作者原作，文字书写比较随意，用行书、行草书写较多。稿票左上角会画一 “行”字，

朱笔草书，字体较大，最后一拖成长脚，直贯到底，称为 “画行”，表明差票内容经过主官批准。②

南部档案中的稿票画 “行”形式更为丰富，有 “稿双行”“稿代行”“稿缓行”“稿不行”等诸多现

象。③ 关于稿票与 正 本 的 区 别，吴 铮 强 曾 指 出 三 点：一、稿 票 中 标 明 官 员 的 署 衔 可 以 省 略，仅 称

“正堂某”，或者 “正堂某全衔”。二、稿票可用墨笔涂改。三、两者用印也不一样。正本仅在日期

上加盖官府的印章，而稿票的加印至少有四处。④

关于各地档案的稿票基本形制，目前已有颇多研究成果。笔者试从稿票中的用印、栏章、旁注

等容易被研究者忽视的细节层面，对龙泉档案的稿内形制给出新的见解。

（一）稿票用印

如前文所言，吴铮强认为稿票中的加印至少有四处：第一处，正文起始处有 “内号”戳印；第

清代诉讼文书中的稿票考释

①

②

③

④

按，滋贺秀三认为在一般情况下，衙署所发出的文书的正体并不存档，而是留下其确定原稿的 记 录，见 （日）滋 贺 秀 三：《诉

讼案件所再现的文书类型———以 “淡新档案”为中心》，《松辽学刊》２００１年第２期。

参见胡元德：《古代公文文体流变述论》，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０５年。

吴佩林、曹婷：《清代州县衙门的画行制度》，《档案学研究》２０１７年第５期。

包伟民等编：《龙泉司法档案选编·第一辑·晚清时期》上册，第１３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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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处，呈稿日期上的官府加印；第三处，呈稿书吏之印；第四处，画 “行”处加印。经过对龙泉县

清代稿票的探查，笔者对吴氏所言的稿票用印情况有不同看法。吴氏所说的稿票第三处为呈稿书吏

之印疑误，实应为幕友之印。这从两点可加证明：

第一，由于某些案件宕延不断，一案而经手多任县令的现象屡见不鲜。仔细观察龙泉县同一案

件的各稿票，会发现吴氏所言的第三处印章，常常随县令的变动而加盖不同形制与内容的印章。但

与此同时，呈稿书吏却始终没变。试举一例：案件１１中共有三件稿票，① 前两件稿票为知县陈海梅

经手，后一件稿票则由知县陶霦经手。吴氏所言的稿票第三处则出现了两方不同的印章，而三件稿

票的呈稿书办均为潘恒齐、程 福 臣，一 直 没 变。可 见 龙 泉 稿 票 四 印 当 中 的 一 印，并 非 呈 稿 书 吏 之

印，而是随县令换任而变动的幕友之印。这一点也可从 《惊天雷》稿票中得到印证，从乾隆十九年

（１７５４）四月到二十二年四月的呈稿书吏一直都是金秉义，而稿票相应地方上的印章却变换了三次，

分别分布在县令黄槐、李国才和吴凤章任期内。

第二，从少量稿票上的小字注释，也能证明吴氏之误。如案件１２中的两张稿票之上，分别旁

注小字 “传票不叙姓名，该承太偷懒，下次切戒”“本 批后因何延不送稿，该房明白禀复”②。这些

小字之上的印章与吴氏所言稿票的第三处印章均为同一方印，而不管是 “该承”还是 “该房”，两

处批注均为对呈稿书吏的指责，显然该处印章为批改稿票的幕友之印，而非呈稿书吏之印。
（二）稿票中的栏章和 “小字旁注”现象

滋贺秀三曾指出，淡新档案中的差票原件 （即稿票）上多捺有四栏印章 （偶有五栏），记入相

应的日期。自右依次为送稿、发稿 （判发）、送签、签发 （印发），五栏者右侧有发房一栏。③ 在龙

泉县稿票中，也有四件有栏章。④ 其中一 件 为 四 栏 印 章，三 件 为 五 栏 印 章，自 右 向 左 依 次 为 发 房、

送稿、判发、送签及印发。稿票的栏章通常为上梯下方型，龙泉的上梯内填写 “慎公”二字，淡新

则印的是 “查考”。龙泉档案中的这四方栏章从光绪十八年 （１８９２）到三十年，历毕诒策、胡文渊、

戴洪禧、陈海梅四任知县，而基本无太大变化，说明该印和县印一样，不会因一县长官之政令而私

刻，实为公章而非私印。

除了正文之外，一件稿票中还常会出现 “小字旁注”现象。经过仔细核查，发现这主要出自两

类人员的注写：一为幕友对书吏呈稿的批注，一为呈稿书吏对所书稿票的额外注解或建议。

关于第一类小注，前文已多次提及，如：

原案殷韩氏，既经饬传未便，中间摘释。

传票不叙姓名，该承太偷懒，下次切戒。

本 批后因何延不送稿，该房明白禀复。⑤

这类旁注均由幕友手书，且需加盖其闲章，是相关幕友在勾串稿票之时的一种批注或指令，经

县令画 “行”后，书吏再据此修改。

第二类小注比较少见，多书于红色小纸条之上，再粘附到稿票中，与幕友的 “直批于票”不太

一样。这种旁注在龙泉稿票中仅存一例，“敬禀者：查原差周铭业已斥革，是否添标之处，理合叩

明”⑥。除书吏的旁注外，在此稿票内还有加盖县令私印的 “添差范能”四字，可见呈稿书吏的旁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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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是对县令签稿的建议或提醒。在淡新档案中也有类似现象，且纸条之上还有批语：

此案原差王佐系前充一皂，现已禀退，洪忠接办；陈云系充二快，现已示革，朱宗接办。

兹书叙稿票饬朱宗、洪忠接办，是否准行，伏乞鸿裁。①

由于王佐禀退，陈云示革，案件接办之人空缺，呈稿书吏在稿票正文中直书 “票仰接办头役朱

宗、洪忠”，建议由此两人充接。但又恐逾越本职，故而粘附旁注纸条请示县令。方县令在其后批

注：照行。

三　传讯类稿票

龙泉档案中共有稿票６９张，其中仅传讯票一类就占了６０张之多。如果能将传讯票的相应特点

理清，对稿票内容的研究大有裨益。兹以传讯类稿票为例，略述如下。

（一）传讯票中的 “计开”栏

和其它票种相 比，传 讯 票 中 有 一 独 特 的 叙 文 区 域，即 “计 开” （徽 州 地 区 称 “计 提”）。所 谓

“计开”，即是对堂审应讯人员的开列信息项。那么，一般差票会开列哪些人员到审呢？通常先开列

“被呈 （被告）”，再开列相关 的 “原 呈 （原 告）”人 等，亦 可 直 接 简 写 为 “两 造”，再 分 列 各 姓 名。

在姓名之前常会写出各人物的社会身份，如民人、武生、监生 （贡生）、拚客、卖主、田佃、中人、

公人、族人 （房族）、孀妇、职员等。

其中，乡里地保人员总是处于被提讯的状态，６０份传讯票中有５５份都传讯了在乡地 保 到 堂。

其在 “计开”栏中有两种书写方式：一是直接写 “该庄保”，无具体人员姓名；二是以 “地保＋具

体姓名”的行文方式书写。此外，龙泉稿票的 “计开”结尾处，还常会对传讯人员进行统计，且多

以 “连保××名”“除保××名”的方式行文，并加盖幕友闲章。这均说明了地保是堂讯中不可或

缺的一员，在上报案情、调查取证及作为干证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。

如遇与妇女、生员等相关的案 件，则 有 时 还 会 开 列 “抱 告”相 关 人 员。同 时 在 徽 州 稿 票 中 发

现，刑名师爷在勾串呈稿时，常会把妇女一类人等删掉，用 “删一名”“删贰名”的方式表达。如

在光绪二十年绩溪倪广进喊控陈德福等案中，点稿师爷即把 “陈程氏即德福之妻”“陈倪氏即广进

之女”勾去，并在 “计提”上方手书 “删贰名”三字，并加盖其私印。② 这种妇女不便上堂的现象，

在龙泉稿票中也有体现。如在龙泉案件６中，“计开”栏上方就有一处小注释，“原案殷韩氏，既经

饬传未便，中间摘释”，并加盖幕印。

（二）传讯票的分类

第一，传讯票有单一型与复合型之分。复合型差票，反映了稿票的多重任务性。列表如下：

表二　龙泉档案中的复合型差票统计示意表

所属案件 事　　由 组合类型

案件６

为饬吊 传讯事

为催吊 传讯事

为勒催吊契 传讯事

取证票 ＋ 传讯票

取证票 ＋ 传讯票

取证票 ＋ 传讯票

清代诉讼文书中的稿票考释

①

②

台湾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，《淡新档案》，档案号：２２５１４—１０７。

王钰欣、周绍泉主编：《徽州千年契约文书·清民国编》卷三，花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，第２２０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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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续表）

所属案件 事　　由 组合类型

案件１７

为饬吊 传讯事

为照案催吊 传讯事

为照案催吊 提讯事

为勒催吊契 提讯事

取证票 ＋ 传讯票

取证票 ＋ 传讯票

取证票 ＋ 传讯票

取证票 ＋ 传讯票

案件１９ 为止运 传讯事 遏暴票 ＋ 传讯票

案件２０
为饬吊 催提事

为照案催吊 勒提事

取证票 ＋ 传讯票

取证票 ＋ 传讯票

案件２１ 为遏止 勒提事 遏暴票 ＋ 传讯票

案件２５
为饬查 吊据 提讯事

为饬併查 吊契 传讯事

调查票 ＋ 取证票 ＋ 传讯票

调查票 ＋ 取证票 ＋ 传讯票

通过上表可知，在差役执行传讯任务的同时，通常会进行案件的相关取证工作，偶尔还会进行

一番调查，以便了解更多的案情，禀 复 上 官。如 果 遇 到 抗 讯 的 情 况，还 会 采 取 强 制 手 段，遏 暴 止

暴。同时我们发现，在龙泉档案的复合型差票中，仅有两次为三项任务并存，且整个复合型差票也

仅有１３张。可以推测，县令在给差役派发任务时，多会 “专事专派”，以免差累，宕票延案。

第二，传讯票按票发先后，还可分为首传票与催传票。

前文已言明，“计开”一栏是传讯票的重要标志。由于前票已开列应讯人员，故而在接下来签

发的催传票中，呈稿书吏有时会把 “计开”一项省略，具体有两种表现方式：１．直接把应到堂审人

员开列于正文之中，如案件１２、案件１９。２．用 “前票有名人等”来代替开列名单，而不再开列具

体人名。相对于前者，呈稿书吏这种对应讯人员全部省略的做法，时常会遭到幕友的斥责。如在案

件１２中，就有幕友在呈稿旁侧批注 “传票不叙姓名，该承太偷懒，下次切戒”，把原呈 “传集前票

有名人等”勾改为 “传集后开有名人等”，并一一添写 “计开”人员。① 这里有一种特殊情况需要说

明，即作为补提时的传讯票，可完全省略 “计开”一项。如在案件２５的两件稿票中，分别记载道

“立传前票有名人等，并补提廖陈钏到案”，“立提前票有名人证，并补廖永辉、廖陈钏到案”②，幕

友均未对其勾改，并得到了县令的画 “行”，批准签发。

（三）传讯日期的限制

在稿票中，县令还会对差役执行任务的期限加以限制，如书吏通常在传讯票的结束语部分叙文

“限　日内带县”，由师爷或县令填充，一般以三日限。龙泉稿票的６０份传讯票中有４８份都显示三

日为限，当然也有 “即日”“二日”“五日”“十日”，甚至空缺不填日期者。③ “五日”“十日”之限

均在案件６中出现，而案件１９中的稿票均限 “即日”。可见对于案件传讯日期，县令一般会视具体

案情的复杂程度而定。

另外，稿票 “程限”的写法不一。据阿风研究，明代信牌就多会规定具体的回销日期。这在浙

师大藏的清代其它文书中也有出现，如 “立传后开有名人等，限四月十四日集齐赴县”，“嘉庆二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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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月廿七日给，限十四日销”①，显然此处的 “十四日”为具体的截止日期，而非限期的具体数值。

近代以后，专业的传票逐渐取代了传讯类稿票。“计开”项下的单票多人提讯制向一票一人提

讯制演变；多样式的传票类型代替了形式单一化的信票，个票功能更加具体化；传讯日期即是开庭

日期，这种预先确定审理时间的制度，不再给予到堂人更多迂回策应的机会。上述变化，实则是渐

渐确立了现代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主义原则。②

综上可知，清代稿票有两大特性：第一，稿票文本具有私密性。按照县批，呈稿书吏在写就稿

票后，县衙中的刑名幕友会先对其勾画删改，之后再将 “妥议”后的票稿呈给县令画 “行”。这整

个过程均发生 在 县 衙 院 署 之 内，不 为 普 通 民 众 得 见。第 二，稿 票 文 本 是 过 程 文 件，具 有 可 修 性。

“县批———稿票———信票”，从差票的形成来看，稿票是差票成型前的中间文书。相较于最终的 “结

果文书”信票，稿票实则充当了诉讼中的 “过程文书”。书吏、师爷、县官等群体在差票之上所作

出的任何删减增改行为，均会反映在稿票之中。不管是通过稿内旁注来验证印章的归属，还是以删

改情况来研究传讯稿票，实则都是建立在稿票独特的存在形式之上。而清代衙役下乡所执之信票，

则完全没有这些信息项。正如曹树基先生所言：“如果我们将土地改革的各类总结报告称为 ‘结果

文件’的话。那么，产生于土地改革过程中的各种申述、情况反映、上级批复与仲裁案例等，则可

以称为 ‘过程文件’。很显然，‘过程文件’要比 ‘结果文件’的史料价值更高。”③

同时，差票的演变也尤为特殊。从 最 开 始 明 代 的 准 民 自 拘、纸 皂 代 差，到 清 代 差 役 持 信 票 下

乡，实则是政府不断集权的过程。民国以后，多样式的票种，在分摊原有差票多项职能的同时，逐

渐取代了形式单一化的信票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建国之后及如今法院所用的传票，多以寄送方式送达

诉讼双方，让其根据传票要求，自带材料，准时来听案理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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